
长治医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安保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顺利实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

作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贯彻“分级管理、逐

级负责”的原则和安全保密工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的要

求，其中全国统一命制的试题（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织命制

的试题，包括副题）在启封并使用完毕前按国家绝密级事项

管理；我校自行命制的试题（包括副题）在启封并使用完毕

前按国家机密级事项管理，答案及评分参考在考试结束前按

国家机密级事项管理。答案及评分参考在考试结束后至使用

完毕前按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考生答卷（含答题纸、答题

卡，下同）在成绩公布前按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

第二章 命题环节的安全保密

第三条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组，各学院成立相应科

目命题小组，命题人及命题负责人均要签订《保密责任书》，

过失泄密或故意泄密人员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相应刑事

责任。

第四条 命题负责人在安排部署科目命题工作的时候

要在严格保密教育的基础上分头进行，对于命题人的姓名严



格保密。

第五条 命题工作要在专用计算机上完成，命题人员不

得保留任何形式的试题副本；严禁在公用计算机或服务器上

进行命题工作；不得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过互联网传递试题。

第六条 有直系亲属报考本单位硕士生的人员不得参

加其亲属所报考专业各科试题的命题或组织工作。

第七条 命题人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考研辅导活动，不

参与任何与考研内容有关的咨询活动，不参与任何与考研有

关的复习资料编写、出版等活动，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试题的

内容和命题工作情况。

第八条 命题人将命好的试题亲自交命题负责人，不得

直接提交研究生学院。

第九条 命题负责人对试题（含答案及评分参考）进行

内容和形式审查后，在指定时间亲自提交研究生招生工作主

管领导，由其进行进一步审查，确保无误后销毁所有命题相

关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

第三章 试题印制环节的安全保密

第十条 试题必须在试题保密室或具有保密资质印刷厂

印制，由两名研究生学院工作人员全程监印。

第十一条 参与试题印制的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我校正式在职在编人员；

（二）无直系亲属参加当年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三）保密意识强，政治素质高，且已签订保密责任书。



第十二条 试题印制过程严禁使用无线电话机、对讲机、

手机等通讯工具以及带有摄像、录音功能的器材，使用保密

室电话必须负责人同意，并指定两人在场。

第十三条 试题必须使用专用密封签密封，封装过程中

必须认真核对，严防错装、漏装，封装好的试题要按机要文

件保管。

第十四条 试题印制完毕后，要对现场进行清理，印制

过程中产生的废页、残页按规定销毁。

第四章 试题运送环节的安全保密

第十五条 试题押运人员必须经过研究生审查，同时符

合以下条件：

（一）无直系亲属参加当此考试；

（二）遵守国家和教育考试机构的安全保密制度；

（三）身体健康。

第十六条 试题运送由研究生学院负责，必须学校公务

车辆，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需跟车 2 人以上押运。必要

时向上级部门报告试题运送途中发生的异常情况。

第十七条 自命题科目试题运送必须做到：

（一）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机要局寄送；

（二）将试题送往机要局时，专人（两人以上）专车。

（三）邮包封面上注明“（接收试题单位、地址）XX 同

志亲启”以及“机密”、“非收件人不得拆封”等字样。

第五章 试题保密室的安全保密



第十八条 试题保密室用于存放启用前的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试题，考试实施期间，同时作为答卷保管室使用。

第十九条 试题保密室的建设必须符合保密要求并经

上级部门检查验收，使用期间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试题保密室应当有详细的值班巡逻记录

第二十一条 试题保密室负责人、值班巡逻人员、铁柜

钥匙及密码掌管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严格遵守纪律，工作认真

负责；

（二）当年无直系亲属参加本次考试的正式在职在编人

员；

（三）身体健康。

第二十二条 试题保密室负责人的职责：

（一）全面负责试题存放期间试题保密室的安全保卫、

保密工作；

（二）分别掌管试题保密室的内屋门锁钥匙和铁柜门锁

钥匙；

（三）负责试题的接收、保管和发放工作。试题接收和

发放要当面清点，核实科目，检查试题袋密封情况，履行交

接手续。

第二十三条 自试题运抵试题保密室起，必须安排值班

巡逻人员昼夜值班。试题保密室负责人及值班巡逻人员应严

格执行下述规定：



（一）值班期间严禁在试题保密室会客、吸烟、饮酒、

文娱活动，不得使用值班电话进行与工作无关的通信；

（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试题保密室；

（三）不得以任何理由开启试题密封包装；

（四）不得将试题保密室钥匙转交他人或互相代管，不

得泄露密码；

（五）拒绝他人索用试题保密室门、铁柜钥匙，拒绝代

领试题；

（六）按规定上报试题的安全保密情况。

第二十四条 试题保密室使用期间发生试题泄漏、被盗、

损毁、涂改等重大事件应立即向上级报告，并立即采取措施，

保护现场，防止扩散。

第六章 评卷期间答卷保管室的安全保密检查

第二十五条 答卷保管室与试题保密室地点相同，安全

保密工作参照试题保密室的安全保密工作要求执行。

第七章 评卷、考试成绩的安全保密

第二十六条 评卷情况、考试成绩等相关信息安全保密

工作由研究生学院负责。严禁泄漏未正式公布的考生信息、

考试信息、评卷信息等。

第二十七条 参与评卷工作的考试工作人员不得向外

界透露统分进度和有关情况。未经上级部门审核同意，不准

查询考生考分，更不准改动考生考分。如发现有改动考分的

可疑情况应及时向有关负责人报告。计算机操作人员不得以



任何借口改动考生考分。

第二十八条 做好计算机硬件设备和外围环境的安全

和维护工作，防止黑客恶意攻击或者自然灾害的损害，保证

数据安全。

第二十九条 专用计算机由内部人员授权使用，未经授

权人员不得操作、使用内部网络的任何计算机。

第三十条 考试数据实行备份制度。研究生学院要对数据

定时备份。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学院负

责解释。


